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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９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布《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暨

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和律师等中介机构，相关各方正在积极

开展各项工作。 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法律顾问、审计以及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的工作正

在按计划有序进行中。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

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

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直至相关事项初步

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星期

二）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郑合明先生、董事

／

副总

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冯育升先生、 董事

／

副总经理

／

研发总监郑雅珊女

士、独立董事张声光先生、财务副总监魏丽纯女士、保荐代表人王新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

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１

，

２４４

，

６５２

，

９２６

股，占广发

证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４３４

，

８４４

，

７３８．００ １

，

０５４

，

００８

，

１６１．６５

净利润

１４６

，

１２８

，

８５４．８３ ３５３

，

４５８

，

４９３．０４

期末净资产

３２

，

６０７

，

５０６

，

９８７．４８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５

股票简称：东诚生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ＫＰＣ

规格的硫酸软骨素在韩国成功注册的

公告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韩国药政当局

的关于

ＫＰＣ

规格硫酸软骨素（

ＫＰＣ

是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ｄｅｘ

的缩写，即

韩国化学药品法典）的

ＫＤＭＦ

注册证书（注册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２－１７３－Ｉ－２２９－０１

），

这标志着公司完成了该规格产品在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注册工作， 公司

ＫＰＣ

规格的硫酸软骨素获准在韩国市场进行销售。

公司该产品成功通过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认证， 进一步拓宽了公司

国际市场销售的品种，对公司产品在韩国市场的销售起到了推动作用，有利

于公司外销产品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有利于公司硫酸软骨素系列产品整体

经营业绩的提升，公司未来会积极推动产品在韩国的销售，为广大股东创造

更大的价值。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齐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星集团”）的通

知，齐星集团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中的

１

，

２００

万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齐星

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齐星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

，

３７７

，

３３７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０８％

； 本次质押股份

１

，

２００

万股， 累计质押股份

１

，

２００

万

股，占齐星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４７％

。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４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周一）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

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总裁黄伟鹏先生、独立董事

哈成勇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王国仁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邬军晖

先生、公司保荐代表人陈里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９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认定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国家

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于

近日联合下发的《关于认定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的通知》（发改高技［

２０１３

］

２３４

号），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

被认定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

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２７

号）的规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可享受企业

所得税减按

１０％

税率征收的优惠政策。 通过此次认定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的企

业所得税将执行

１０％

的税率，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公司也

将尽快向有关部门申请落实税收相关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传闻情况

近日有报道称公司涉及“石墨烯超级电容器”，由此引起市场的相关猜测。

二、澄清说明：

１

、公司主要从事电容器及其材料、配件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产品主要应用在数字

家电、新能源装备、工业控制、通信、航空航天和军工等领域。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开展

与“石墨烯超级电容器” 任何业务及研发工作，也未与任何企业或研究机构就此事进

行过接触。

２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披露，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与

２０１１

年比分别下降

６．８７％

和

６．４２％

，详见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ｎ

）。

三、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发出。 会

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俊丰

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

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同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品种分别为：

８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贸易融资授信。本次贷款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抵押贷款的议案》（实际提款

３

，

９８６．７０８５

万元）；加上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分行申请的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９８７

万元。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７

，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 ）

同意用公司产权证号为梅府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３４７８

号、面积

１５８９２４

平方米的

土地使用权作为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综合授信总额

１３

，

９８７

万元

的最高额抵押担保。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７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在成都双流县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

公告已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

报》。该子公司已于近日领取了成都市双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放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黑牛食品（成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１５９４７０

住所：成都市双流县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内

法定代表人姓名：文献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饮料的研发

成立日期：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营业期限：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至永久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７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李彤彤女士减持公司股份的 《权益变动报告书》，

李彤彤女士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出售公

司股份共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０％

。 本次减持后，李彤彤

女士仍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０９９

，

６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４％

。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李彤彤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３２．１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李彤彤

６

，

０９９

，

６７２ ８．７４％ ３

，

０９９

，

６７２ ４．４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彤彤女士持有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４．４４％

，李彤彤

女士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１

、《权益变动报告书》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其总股本

１１．６％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

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

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

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数

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４３４

，

８４４

，

７３８．００ １

，

０５４

，

００８

，

１６１．６５

净利润

１４６

，

１２８

，

８５４．８３ ３５３

，

４５８

，

４９３．０４

期末净资产

３２

，

６０７

，

５０６

，

９８７．４８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

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３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书面和电话通知方式

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应到

８

名，实到

８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金志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讨论，以有效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

规定，董事会认为《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同意授予

６８

名激励对象共

７３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３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书面和电话通知方式

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应到

３

名，实到

３

名。经与会监事讨论，以有效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再次核查了激励对象的名单，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分公司）任职的公司员工，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对激励对象任

职资格的规定，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

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３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下称“《激励计划》”）已经江南嘉

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南嘉捷”）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

满足，公司董事会同意授予

６８

名激励对象共

７３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嘉捷电梯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称“《激励计划（草案）》”）、《江南嘉捷电梯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草案）》（以下称 “《实施考核办法 （草

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激励计划

（草案）》、《实施考核办法（草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股权激励有关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是否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核实，并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实施考核办法（草案）》等与本次股权激励

有关的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取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函。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草案）》、《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实施考核办法（草案）》等议案。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说明

（一）、《激励计划》第六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规定：

１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标的股票时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标的股票时，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激励对象在本计划实施前一年度的绩效考核中不合格；

（

５

）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３

、根据《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４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４２５

亿元，已达到激励计划设定的

１．４

亿元的授予业绩条件。

（二）、授予日为交易日且不属于以下期间：

（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

（

２

）公司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３

）公司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的情形，且符合激励计划设定的授

予业绩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决定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三、 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概述

１

、授予数量及其分配情况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７３０

万股，激励对象共

６８

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

数量

（

万

股

）

获授股票占标

的股票总数的

比例

获授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１

邹克雷 副总经理

，

董秘

２５ ３．０９％ ０．１１％

２

夏晨阳 财务负责人

２０ ２．４７％ ０．０９％

３

总经理助理

、

子公司经理

、

部门经理以及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６６

人

６８５ ８４．５７％ ３．０６％

合计

７３０ ９０．１２％ ３．２６％

２

、参与本次激励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

人，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前

６

个月董事会秘书邹克雷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财务负责人夏晨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８３９６

股。

３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Ａ

股普通股股票。

４

、授予价格：

４．５９

元

／

股

５

、授予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６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及解锁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后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在满足本计划规定的

解锁条件时，激励对象分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至

２４

个月内、

２４

个月后至

３６

个月内、

３６

个月后至

４８

个月内可分别申请解锁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３０％

、

３０％

和

４０％

。

四、独立董事就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宜发表的意见

１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

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同

意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

６８

人，该

６８

名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

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

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向该

６８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监事会对公司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并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

公司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

不适当的人选，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

形。该名单人员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律师的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结论性

法律意见为：

江南嘉捷董事会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批准与授权、授予日确定、授予条件成就等事项，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本次激励计划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

权，合法、有效。

七、限制性股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职工提

供服务的，应当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

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确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授予日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为

３

月

６

日收盘价

１３．０９

元，假设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且在各解锁

期内全部解锁，则预测算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合计为

６

，

８８５．００

万元，将其

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各个锁定期内进行摊销，摊销情况如下：

序号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合计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

万元

）

３

，

３４６．８７５ ２

，

２９５．００ １

，

０９０．１２５ １５３．００ ６

，

８８５．０

通过本次激励计划，将提高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上述激励成本在各年度的摊销，占公

司经营净利润的比例较低，不会对公司各期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八、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

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九、备查文件

１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

意见；

４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

票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届满。

为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将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本

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任期自公司相

关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

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董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提名人提名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

事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提名人提名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

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提名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７

日内（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前）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

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上述提名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

资格的董事人选，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

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５

、 公司在不迟于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送达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６

、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仍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具有与担任董事

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妥善履行董事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

任公司的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９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的；

１０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１１

、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董事违法《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的；

１２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需满足下述条件：

１

、具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资格；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３

、具有

５

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４

、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５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６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

的父母等）；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５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６

）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或者

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７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

８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１０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

１１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１２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１３

）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提名人提名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提名表（原件，格式见附件）；

２

、董事候选人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复印件（证书原件备查）；

３

、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能证明符合公司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提名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３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股份持有的证明文件。

（三）提名人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送达两种方式；

２

、提名人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

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屹、孟斯妮

联系部门：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０３９１１－２１７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００６９９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北斗路

５５

号

邮编：

２００２４５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附件：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提名书

附件：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提名书

提名人

提名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提名的候选人类别

□

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提名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

是

□

否

（

请是或否前打

“

√

”）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

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

、

持有上市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是否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

）

提名人

：（

盖章

／

签名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届满。

为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将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本

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三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２

名，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监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股东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即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

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现任监事会有权提名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现任监事会书面提名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单个股东

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提名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７

天内（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前）以书面方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名股东

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上述提名时间届满后，公司将对提名的监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监事人选，将提

交公司监事会审议。

３

、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你哥，并承诺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能担任公司的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监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１０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的；

１１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兼任监事；

１２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提名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表（原件，格式见附件）；

２

、监事候选人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证书原件备查）；

３

、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监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原件）；

５

、能证明符合公司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提名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３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股份持有证明文件。

（三）提名人向公司监事会提名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送达两种方式；

２

、提名人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邮戳时间为准）公司指

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屹、孟斯妮

联系部门：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０３９１１－２１７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００６９９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北斗路

５５

号

邮编：

２００２４５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附件：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候选人提名书

附件：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候选人提名书

提名人

提名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提名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

条件

□

是

□

否

（

请是或否前打

“

√

”）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

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

、

持有

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

；

是否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等

）

提名人

：（

盖章

／

签名

）

年 月 日


